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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事业促进类社会团
体规范发展的意见》的起草说明

为加强我市教育事业促进类社会团体（包括奖教、助教

类等，以下简称“教育事业社团”）的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，

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我市教育公益事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社会团体登

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市教育事业社团发展实际，

我局联合市民政局草拟了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事业促进类社

会团体规范发展的意见》，具体起草情况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，在

有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，

在优化学位供给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等

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，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了良

好基础。目前，受经济下行影响，市县财政收支矛盾突出，

我市依然存在政府投入教育不足等问题，对此，市委、市政

府高度重视,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，围绕教育高质量

发展要求，多次召开教育专题会部署工作，明确提出要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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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多元经费保障，鼓励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。

因此，为加强我市教育事业社团规范发展，进一步弘扬新时

代乐于奉献的精神，倡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教育事业，提

出此意见，目标是加大教育事业社团培育，多渠道募集教育

资金，引入社会资金，汇聚社会力量，实现教育事业发展投

入多元化，助力汕尾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；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；

（三）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事业促进类社会团体规范发展的

意见》主要包括“总体要求、加大教育事业社团培育发展力

度、不断激发教育事业社团发展活力、加强教育事业社团自

身建设、加强教育事业社团业务指导和联合监管”等五部分

内容。一是文件的总体要求。二是加强发展引领和加大支持

力度，明确了教育部门、民政部门要靠前服务，做好教育事

业社团的业务指导工作，鼓励市县教育部门、镇（街道）人

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学校为教育事业社团开展活动提供办公

场所和便利条件，同时依法依规落实好税收优惠政策和金融

支持力度。三是强调教育事业社团要依法开展募捐活动，在

章程规定的宗旨及业务范围内开展，并明确了教育事业社团

资金使用范围，以及教育事业社团要提升公信力，市、县教

育部门、学校要弘扬慈善文化。四是强调教育事业社团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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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法人内部治理，健全和落实内部控制制度。

五是提出加强教育事业社团业务指导和联合监管，建立健全

教育事业社团管理体系和统计评估机制。

四、起草过程

2024 年 3 月 1 日，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市委教育工

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我市教育有关工作。市政府主要领导作

出指示要求，市教育局要研究推动我市的教育基金会进一步

规范运作，并逐步扩大规模，着力提升基金会品牌影响力。

市教育局按照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要求，立即联合市民政局

召开专题会议，深入研究，起草了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事业

促进类社会团体规范发展的意见》。

五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情况

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事业促进类社会团体规范发展的

意见》向 6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 8 个市直有关单位征求了意见，

对提出的 1 条意见，予以采纳。

六、征求公众意见情况

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事业促进类社会团体规范发展的

意见》在市教育局门户网站上公开征求公众意见，公示期为

7 个工作日。截至公示期满，未收到反馈意见。

七、合法性审查意见

市教育局法制部门（局办公室）对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

事业促进类社会团体规范发展的意见》进行了审查，认为该

意见内容和形式合法，制定程序正当，未发现与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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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市教育局局务会议审议情况

5 月 8 日下午，市教育局局务会议对《关于加强我市教

育事业促进类社会团体规范发展的意见》进行了认真讨论和

研究，会议同意按程序报市司法局审查。

九、市司法局审查意见

市司法局对《关于加强我市教育事业促进类社会团体规

范发展的意见》进行审查，提出该意见已征求相关部门和公

众意见，制定主体、权限、程序、内容合法，且该意见系规

范性文件，要按规范性文件“三统一”制度要求，统一登记，

统一编号，在文件印发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请在我市规

范性文件统一发布载体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公报》上发布。


